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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基本情况
	企业名称：
	东莞市尚程家居有限公司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	91441900398198159Q

	生产经营场所地址：
	东莞市清溪镇林场林中一街17号
	邮政编码：
	523600

	行业类别：
	家具制造
	许可证管理类别：
	简化管理：(
重点管理：(

	联系人：
	吕彦钦
	联系电话：
	13929018567

	电子邮箱：
	shangcheng@scplywood.com
	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意见文号（备案编号）：
	东环建〔2019〕11737号


	主要生产设备：
	双面锯1台、平锯1台、大推台锯1台、线锯机1台、锣锯1台、手锯1台、切割机1台、冲床2台、机械手4台、仿形机1台、木工镂铣机2台、钻床2台、台钻3台、手电钻4台、手磨机3台、滚轮磨砂机2台、平刨机1台、压刨机1台、木工刨床1台、气动钉枪8台、气动风批2台、铆钉机4台、磨刀机2台、砂轮机1台、空压机2台。

	废水处理及排放情况：
	生活污水经有效处理达到广东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，经市政管网引至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	废气处理及排放情况：
	开料、成型、钻孔、砂光、压刨工序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处理后逸出部分排放，执行广东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－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标准。


监测点位及示意图

[image: image1.png]KEMT

a8

<))
)
B GF)
1F: AWEER
23F: HRJ
FREHHE
) ) AT
zEReRR B (P #
ARATE 1F: AWEOE
24F: HAT
IRES A0
o — Lo RN
HP—g » l 10m (=_ o
EREEHTHH FRRLNLEN -
AHERAR Teamad g

Bl BUAPYE R PPl B





图1：厂区平面布置图及监测点位分布图
三、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和频次
我司自行监测采取手工监测方式。具体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及频次见下表。

大气污染物自行监测要求
表1：废气污染物自行监测方案一览表
	类型
	排污节点名称
	监测项目
	频次
	监测方式
	执行标准
	执行限值

	废气（无组织）
	开料、成型、钻孔、砂光、压刨
	颗粒物
	1次/年
	手工监测
	执行广东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
	1.0mg/m3


水污染物自行监测要求

表2：废水污染物自行监测方案一览表
	类型
	排污节点名称
	监测项目
	频次
	监测方式
	执行标准
	执行限值

	废水
	生活污水排放口
	PH
	1次/年
	手工监测
	广东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标准
	6-9mg/L

	
	
	悬浮物
	
	手工监测
	
	400mg/L

	
	
	化学需氧量
	
	手工监测
	
	500mg/L

	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
	手工监测
	
	300mg/L

	
	
	氨氮
	
	手工监测
	
	--mg/L

	
	
	总氮
	
	手工监测
	
	--mg/L

	
	
	总磷
	
	手工监测
	
	--mg/L

	
	
	LAS
	
	手工监测
	
	20mg/L

	
	
	动植物油
	
	手工监测
	
	100mg/L


噪音污染物自行监测要求

表2：噪音污染物自行监测方案一览表

	类型
	排污节点名称
	监测项目
	频次
	监测方式
	执行标准
	执行限值

	
	
	
	
	
	
	昼间
	夜间

	噪音
	厂界
	厂界外东南一米处
	1次/年
	手工监测


	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
	65


	55



	
	
	厂界外西南1米处
	
	手工监测


	
	65

	55



	
	
	厂界西北1米处
	
	手工监测


	
	65
	55

	厂界东北面为共用墙，故未检测。


四、采样和样品保存方法
废气采样按照“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/T 38-1999”、“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/T 16157”、“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/热脱附-气相色谱法 HJ583-2010”标准进行采样。

所有水样按照标准现场添加固定剂保存，运输过程冷藏、避光。

五、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
表3：废水、废气污染物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
	类别
	分析项目
	分析方法及依据
	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

	废水
	PH
	玻璃电极法

GB/T 6920-1986
	PH计

pHS-3E

	
	悬浮物
	重量法

GB/T 11901-1989
	电子天平

FA2004B

	
	化学需氧量
	重铬酸盐法

HJ 828-2017
	--

	
	五日生化需氧量
	稀释与接种法

HJ 535-2009
	生化培养箱

LRH-250A

	
	总磷
	钼氨酸分光光度法

GB/T11893-1989
	可见光分光光度计

V-1200

	
	氨氮
	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

HJ 535-2009
	可见光分光光度计

V-1200

	
	总氮
	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

HJ636-2012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LAS
	亚甲蓝分光光度法

GB/T7494-1987
	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

	
	动植物油
	红外光分光光度法

HJ 636-2012
	红外测油仪

CHC-100B

	废气（有组织）
	苯
	气相色谱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 增补版）6.2.1.2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甲苯
	气相色谱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 增补版）6.2.1.2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二甲苯
	气相色谱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 增补版）6.2.1.2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总VOCs
	气相色谱法

DG44/814-0 附录D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颗粒物
	重量法

GB/T15432-1995及其修改版
	智能中流量TSP采样器

崂应2030

	废气（无组织）
	苯
	气相色谱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 增补版）6.2.1.2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甲苯
	气相色谱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 增补版）6.2.1.2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二甲苯
	气相色谱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 增补版）6.2.1.2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	
	总VOCs
	气相色谱法

DG44/814-0 附录D
	气相色谱仪

GC-2014C


六、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要求
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，监测时要依据（HJ819-2017标准，《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814－2010），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—2001） ，HJ/T 397-2007《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、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（第四版）》，HJ/T 55-2000《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》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配套的标准分析方法、HJ/T 91-2002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与其所规定的标准分析方法、《水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》（第四版）中的监测方法、GB 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）中有关规定等进行，在监测工作中的现场采样、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中，制定了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并认真执行，从而保证监测质量。
监测期间工况：监测期间全场生产负荷及被测设备工况要稳定，环保设施运行要正常。

监测人员应熟练掌握专业知识，并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。

所用监测仪器全部经省计量测试所检定合格，且在有效期内，并在监测前对所有仪器进行流量校正与传感器标定，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。

监测项目采样、分析所用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国家统一的方法。

废气监测时，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，设备要在正常工况下进行测试，除尘效率测定做到同时同步，采样完毕，对含湿量、温度等参数应进行复测，以确保采样前后流量相同。

水样采集现场加采10%平行密码样，实验室分析应保证10-15%的加标样，质控数据总量不低于20%，质控数据合格率达到95%以上。

实验室化验严格按有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(包括试剂配置、标准曲线绘制等)。

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，测量前后一期的示值误差不大于0.5db(A)。
依据噪声节哀内测规范中的规定，厂界噪声监测时测点选在厂界外1米，高1.2米以上的噪声敏感处和声源处，测点应高于围墙，测量应在无风无雪，风力小于5.0m/s时进行。

无组织排放监测分析过程中要做到：采样高度1.5米，遇到下雨、下雪时停止采样。

样品采集、保存、运输，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进行，当天样品及时分析或处理。

监测数据应经过“三校”“三审”后方可报出。

七、监测数据记录、整理、存档要求等
监测期间手工监测的记录按照HJ819-2017执行。应同步记录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。纸质储存应将纸质台账存放于保护袋、卷夹或保护盒等保存介质中；由专人签字、定点保存；应采取防光、防热、防潮、防细菌及防污染等措施；如有破损应及时修补，并留存备查；保存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。电子化储存应存放于电子存储介质中，并进行数据备份；可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并保存；由专人定期维护管理；保存时间原则上不低于3年。

八、自行监测信息公开
公布方式

①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向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自行监测信息，在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布自行监测信息；
②公司通过内部局域网、电子屏幕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。
公布内容

①基础信息：企业名称、法人代表、所属行业、地理位置、生产周期、联系方式、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；
②自行监测方案；
③自行监测结果：全部监测点位、监测时间、污染物种类及浓度、标准限值、达标情况、超标倍数、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；
④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。
公布时限

①基础信息应随监测数据一并公布，基础信息、自行监测方案如有调整变化时，应于变更后的五日内公布最新内容；
②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；
③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，其中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1小时均值；

④2022年一月底前公布2021年度自行监测年度报告。

本监测方案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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